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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6 

 
  

香港中環  

昃臣道 8 號  

立法會大樓  

立法會秘書處 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
韓律科女士  

 
[傳真號碼： 2537  1204 ]  
 
 
韓女士：  
 
 

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 
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(第四十六號報告書 ) 
 

第 7 章  －  香港電台：財務控制及資源管理  

 
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來信收悉。  

 
 對於來信 (a)至 (c)項，我現於本函附件 1 至 3 逐一答覆。至於來  

信 (d)項，我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函貴委員會答覆。  

 

 
              審計署署長  

(梁滿堂  代行 )  

 
副本送： 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 2537  3210 )  
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(通訊及科技 )  
 (傳真號碼： 2588  1421 )  
 廣播處長 (傳真號碼： 2337  2403 )  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 (經辦人：謝雲珍女士 )  (傳真號碼： 2596  0729 )  
 
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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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 
審計署對政府帳目委員會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函件 ( a )項的答覆 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在該信中詢問  

根據財務委員會 (財委會 )一九八二年三月的決定  

香港電台 (港台 )的部門合約僱員是否獲准以合約形式聘用超過一年  

 

 
1 .1 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財委會的文件述明：  

  

 “ 14 . 實質上，僱用部門合約僱員通常屬臨時性質，以待完

成 有 關 空 缺 的 正 常 招 聘 程 序 。 有 可 能 出 現 這 樣 的 特 殊 情

況，某人獲僱用為部門合約僱員，但基於充分的理由，該

人最終不適宜獲聘用以擔當有關職位。在這些情況下，以

部門合約僱員條款聘用者，其聘用期會傾向較長。……  

 

 17 .  在一般情況下，部門合約僱員都不會按合約方式受僱

超過一年。若有這類僱員服務超過一年，廣播處長在考慮

過其對有關僱員的價值的最新評估後，應有權檢討該僱員

的固定薪點，並按適當的薪級表上調或下調該薪點。這項

檢討在該僱員首次受聘滿一年時進行。” [一九八二年三月二

十四日財委會的文件並無中譯本，這兩段譯文由審計署提

供。 ]  

 

 

1 .2  根 據 一 九 八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財 委 會 的 文 件 ， 審 計 署 認

為，在特殊情況下，廣播處長應有權僱用部門合約僱員超過一年。  

 
1 .3  審計署擬向政府帳目委員會指出，在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

六號報告書》第 7 章第 2 .40 至 2 .47 段，核數署 (即現時審計署 )於一    

九九七年二月指出，港台長時間聘用大量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和第 I I

類服務提供者 (見《核數署署長第二十八號報告書》第 4 章第 4 .10 段 )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，港台表示會分階段削減長期僱用的第 I 類部門合

約僱員人數。港台亦表示會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第 I I I 類部門合約

僱員，藉以劃一這類合約僱員的聘用安排。審計署認為，部門合約僱

員架構理應於二零零六年之前已大致理順。審計署注意到，第 I 類部

門合約僱員的人數，事實上由一九九八年四月的 120 名減至二零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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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年一月的 18 名 (註 )。不過，由於港台繼續聘用第 I I I 類部門合約僱

員，因此，這類僱員的人數依然眾多，由一九九八年一月的 120 名增

至二零零六年一月的 148 名 (見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六號報告書》第 7

章第 2 .46 段 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 在一九九七年二月發表的《核數署署長第二十八號報告書》第 4 章第 4.39 段，核數署發

現許多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的僱用合約均沒有註明僱用期。港台修訂了本身的聘用條

件，不准第 I 類部門合約僱員受僱的合約期超過一年，惟須每年檢討他們的聘用情況，

以決定是否續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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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 
審計署對政府帳目委員會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函件 (b )項的答覆 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在該信中要求審計署根據 B 公司  

就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外勤直播節目攝製隊成員  

所具備經驗而提供的最新資料以確定 B 公司會否仍獲批合約  

 

 
2 .1  如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六號報告書》第 7 章第 3 .10 段所述，

根據 B 公司向審計署提供兩集 “城市論壇 ”(在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日

及二十七日播放 )的攝製隊成員的經驗簡介，有關攝製隊成員分別具  

備平均 17 .3 年及 12 .9 年的相關經驗。審計署注意到，該兩集節目的攝

製隊成員所具備的平均相關經驗，遠少於投標文件指明 11 名核心  成

員平均具備的 19 .3 年經驗。  

 
2 .2  此外，審計署亦注意到，如果 B 公司以平均具有 12 .9 年經

驗的攝製隊成員 (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外勤直播節目攝製隊

成員 )，作為投標文件指明的核心成員，則根據該次招標的計分制度，

B 公司是不會獲批合約的 (審計報告第 3 .11 (c )段 )。  

 
2 .3  港台在公開聆訊中指出，根據 B 公司提供的最新資料，在

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播放的一集節目，其攝製隊成員所具備的相

關經驗較審計報告第 3 .10 段所述的為多。應審計署的要求，港台與 B

公司確認後，確定有關攝製隊成員具備的平均相關經驗修訂為 14 年 (而

非 12 .9 年 )，計及有關攝製隊成員未加入 B 公司之前的經驗。 14 年經

驗是計算至二零零四年八月 (即有關合約於二零零三年八月批出後獲

延長一年的時間 )。  

 
2 .4  假設 B 公司在投標申請書內填寫了經修訂的平均 14 年相  

關經驗 (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 )的數字，B 公司或許會獲批合約。不過，

如 B 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的投標申請書內，以參與攝製二零零

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節目的外勤直播攝製隊的成員作為核心成員，審計

署認為當時有關成員的平均相關經驗理應只約為 13 年 (即 14 年減 1

年 )。審計署根據該次投標的計分制度，曾以經修訂的平均 13 年相關

經驗 (截至二零零三年八月 )的數字再計算，得到如審計報告第 3 .11 (c )

段所述的相同結論，即 B 公司是不會獲批合約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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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5  但是審計署擬向政府帳目委員會指出，在審計報告第 3 .9

至 3 .11 段中，審計署的主要關注，是幾乎在每一次 (即 2004 -05 年度

47 集節目中佔 46 集 )，合約指明的 11 名核心成員都有多於 5 人被更換，

這已違反合約條款。審計署選取了兩集 “城市論壇 ”節目 (在二零   零五

年 二 月 二 十 日 及 二 十 七 日 播 放 )為 例 子 ， 以 評 估 上 述 違 反 合 約 的  後

果。審計署發現，有關攝製隊成員的平均相關經驗遠少於投標文件指

明 11 名核心成員平均具備的經驗 (見審計報告第 3 .10 段 )。由於審計資

源有限，以及未能輕易取得 B 公司的記錄，審計署並沒有研究另外 44

宗個案 (即 46 集減 2 集 )。  

 
2 .6  審計署已建議廣播處長應密切監察提供外勤直播服務的情

況，確保承辦商完全符合合約條款 (見審計報告第 3 .14 (a )段 )。廣播處

長同意審計署這項建議，而 B 公司已確認日後會為外勤直播項目提供

適當人手 (見審計報告第 3 .15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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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

 
審計署對政府帳目委員會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函件 ( c )項的答覆 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在該信中就港台在公開聆訊中回應  

由於技術服務協議 (技術協議 )仍未屆滿港台很少空間規定  

A 公司重新編排技術協議人員休息日徵詢審計署的意見  

 

 
3 .1  審計署充分知悉現行的技術協議是政府與 A 公司簽訂的，

而港台只是技術協議的用戶部門之一。  

 
3 .2  如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六號報告書》第 7 章第 4 .7 段所述，

一九九九年三月，審計署就政府部門管理技術協議服務的情況，以及

政府在技術協議方面的開支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的問題，進行了帳目審

查。該帳目審查顯示若干範疇，包括對民航處及港台技術協議人員逾

時工作補薪的管制，有改善空間 (見《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二號報告書》

第 7 章第 33 至 50 段 )。一九九九年三月，審計署建議民航處處長及廣

播處長應 (見《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二號報告書》第 7 章第 45 段 )：  

 
( a )  確定技術協議人員是否真正需要逾時工作；  

 
( b )  設法取消將星期日定為技術協議人員休息日這個慣例 (例如

採用職員輪值制 )；及  

 
( c )  研究可否重新編訂技術協議人員的工作時間，以配合工作

需要，從而將逾時工作減至最少。  

 
3 .3   雖然技術協議並無明確條文規管技術協議人員的工作時間

及休息日，但自一九九九年進行審查以來，港台通過採取多項措施，

已經能夠減少技術協議人員的逾時工作補薪方面的開支。如《審計署

署長第四十六號報告書》第 7 章第 4 .8 段所述，港台在逾時工作補薪

方面的開支減少了 39%，由 2000 -01 年度的 750 萬元，減至 2004 -05

年度的 460 萬元。審計署認同港台為減少上述開支而作出的努力，但

審計署在最近的審查中發現，港台可進一步減少逾時工作開支 (見審  

計報告第 4 .9 至 4 .21 段 )。審計署尤其分析了港台技術協議人員在二零

零四年九月至二零零五年三月期間的休息日，結果顯示仍有 39%的技

術協議人員在星期日休息 (見審計報告第 4 .19 段 )。考慮到港台的工作

模式 (見審計報告第 4 .20 段 )，審計署建議廣播處長敦促 A 公司對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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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日休息的技術協議人員，考慮重新編排他們的休息日，使其更能

配合工作需要 (見審計報告第 4 .23 (a ) ( i i i )段 )。  

 
3 .4   有一項事宜須予一提的是，因應上文第 3 .2 (b )及 ( c )段所述

審計署的建議，民航處與 A 公司達成協議，除了限制把星期日定為技

術協議人員休息日，以及重新編排他們的工作時間，以盡量減少逾時

工作外，並把公眾假期視為正常工作日 (參閱日期一九九九年十月十  

三日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三十二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第 47 段 )。審

計署認為，如星期日曾獲視為港台技術協議人員正常工作日，則理應

有較低百分率 (與上文第 3 .3 段的 39%比較 )的技術協議人員在星期日

休息。  

 
3 .5   儘管技術協議仍未屆滿，由於仍有 39%的港台技術協議人

員仍在星期日休息 (見上文第 3 .3 段 )，港台仍有空間進一步與 A 公司

協商，重新編排技術協議人員部分休息日，使期更能配合星期日的工

作需要 (約佔技術協議人員工作量的 20% －  見審計報告第 4 .20 段 )。  

 

 


